
1-14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

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32條及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條訂定之。 

二、本細部計畫區內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定者，適

用有關法令之規定，其用語亦同。 

三、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住宅單位：含有一個以上相連之居室及非居室，有烹調、衛生設備等供家庭居住

使用之建築物，並有單獨出入之通路，可供進出者。 

(二)獨戶住宅：僅含一個住宅單位之獨立建築物。 

(三)雙併住宅：含有兩個住宅單位，彼此在平行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四)連棟住宅：含三個以上左右以牆相連住宅單位，各住宅單位有單獨出入之通路，

不需經過他人土地而自由進出之建築物。 

(五)集合住宅：含有三個以上住宅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之建築物。 

(六)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口、

門廳，供公私團體或機構雇用人員、學生、觀光客或商務中長期住宿之建築物。 

(七)旅館：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口、門廳，供旅客短期留宿之

建築物。 

(八)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九)前面基地線：基地臨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路者，由建築基

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十)後面基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行或形成之內角未滿

45度者，內角在 45度以上時，以 45度線為準。 

(十一)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十二)鄰地境界線：相鄰基地之分界線。 

(十三)角地：位於兩條以上交叉道路口之建築基地。 

(十四)基地深度：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十五)基地寬度： 

1.平均寬度：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2.最小寬度：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離。 

(十六)庭院：與建築物在同一基地上之空地。 

(十七)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其他臨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另有設置騎樓或退縮規定者，從其規定，無規定者，

比照前院深度退縮。 

(十八)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九)側院：沿側面基地線留設一側之庭院。 

(二十)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平均水平距離，最

小淨深度不得小於 2公尺。 

(二十一)後院深度：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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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淨深度不得小於後院深度二分之一。 

(二十二)後院深度比：建築物各部分至後面基地線間之水平距離，與各該部份高度之比。 

(二十三)側院寬度：建築物側牆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離，最小淨

深度不得小於 1公尺。 

(二十四)側院寬度比：建築物各部分至側面基地線間之水平距離，與各該部份高度比。 

(二十五)鄰幢間隔：相鄰兩幢建築物，其外牆或代替柱中心線間(不含突出樓梯間部分)

之最短水準距離。 

(二十六)不合規定之使用：自本要點發布實施起，原有合法建築物之使用不合本要點分

區使用規定者。 

(二十七)不合規定之建築物：自本要點發布實施起，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建蔽率、容積率、

高度、庭院等形成不合本要點規定者。 

(二十八)不合規定之基地：自本要點發布實施起，原有基地之寬度、深度或面積不合本

要點規定者。 

(二十九)附屬使用：在同一基地內，經常附屬於主要用途之使用。 

(三十)離街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物之場所或空間。 

(三十一)招牌廣告：指公司、行號、廠場及各業本身建築物上所建之名牌市招。 

(三十二)樹立廣告：指樹立之廣告牌、電動燈光、牌坊、牌樓及汽球等廣告。 

四、本細部計畫區內劃定下列使用分區： 

(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二)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 

(三)第二種商業區 

(四)特定商業區 

(五)休閒服務專用區 

五、本細部計畫區內各種分區之使用規定如下： 

(一)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

食店之使用外，並增列老人住宅之使用，餘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住宅區相關規定管制。 

(二) 第二種商業區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 特定商業區除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1. 如申請住宅使用者，三樓以下限作商業使用；另應提供 15%法定容積作社會住

宅（或其他社會福利設施）使用（含相對應容積樓地板土地持分），其樓地板

應集中留設，並經本府各該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接管，且將所有權及依建築技

術規則第 162 條規定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之部分移轉予本市後，可免計

容積樓地板面積。 

2. 前目提供容積樓地板面積未達二千平方公尺者，得改以捐獻代金方式折算繳

納，其代金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入「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

設基金」。 

捐獻代金＝【提供作為社會住宅使用（或其他社會福利設施）法定容積樓地



板面積／法定容積總樓地板面積】x【（建築基地市價 x土地面積）+ 建築物

實際工程造價】 

其中建築基地市價由臺中市政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取最高價計

算，委託估價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3.另建築物實際工程造價應按申請建照執照當期「臺中市總預算各機關共同

費用編列基準表」之編列標準計算。 

4.為維持居住安寧申請住宅使用者臨捷運系統用地須退縮 10 公尺（含 4 公

尺無遮簷人行空間）建築。 

(四)休閒服務專用區土地及建物之使用，依其性質分為下列各組： 

第一組：零售業 

1.農產品零售業。 

2.飼料零售業。 

3.布疋零售業。 

4.魚具零售業。 

5.花卉零售業。 

6.寵物零售業。 

7.觀賞魚零售業。 

8.其他農畜水產品零售業，含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 

9.食品、飲料零售業。 

10.成衣零售業。 

11.鞋類零售業。 

12.皮包、手提袋、皮箱零售業。 

13.服飾品零售業。 

14.家具零售業。 

15.裝設品零售業。 

16.五金零售業。 

17.日常用品零售業。 

18.祭祀用品零售業。 

19.清潔用品零售業。 

20.中藥零售業。 

21.化粧品零售業。 

22.西藥零售業。 

23.醫療器材零售業。 

24.書籍、文具零售業。 

25.運動器材零售業。 

26.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27.鐘錶零售業。 

28.眼鏡零售業。 



29.建材零售業。 

30.電器零售業。 

31.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32.精密儀器零售業。 

33.度量衡器零售業。 

34.機械器具零售業。 

35.汽車零售業。 

36.機車零售業。 

37.汽、機車零件配備零售業。 

38.自行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39.首飾及貴金屬零售業。 

40.照相器材零售業。 

41.百貨公司業。 

42.超級市場業。 

43.一般百貨業。 

44.便利商店業。 

45.飲料店業。 

46.餐館業。 

47.集郵、錢幣。 

48.雕刻、雕塑。 

49.其他零售業。 

第二組：日常服務業 

1.洗髮業。 

2.理髮業。 

3.美容美髮服務業。 

4.攝影業。 

5.成衣。 

6.裁縫服務業。 

7.傘、皮鞋修補及擦鞋。 

8.洗衣業。 

第三組：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1.金融業。 

2.投資典當業。 

3.證券業。 

4.期貨業。 

5.保險業及保險輔助人業。 

6.建築開發業。 

7.建築及不動產經紀業。 



8.不動產買賣租賃業。 

9.金融控股公司業。 

第四組：休閒服務業 

1.戲院、劇院、電影院。 

2.營業性籃球、網球、桌球、羽毛球、室內高爾夫球等球類運動比賽練習場

地。 

3.保齡球館、撞球房。 

4.室內溜冰場、游泳池． 

5.舞蹈、國術館、柔道館、跆拳道館、空手道館、劍道館及拳擊、舉重等教練

場所或健身房。 

6.兒童樂園、雜耍、馬戲團。 

7.橋棋社。 

8.電子遊戲場業。 

9.釣蝦場。 

10.資訊休閒業(網咖)。 

11.其他類似場所 

第五組：運輸服務業 

1.汽車運輸業。 

2.大眾捷運系統。 

3.計程車客運服務業。 

4.停車場經營業。 

5.貨櫃出租業。 

6.航空貨運承攬業。 

7.航空站地勤業。 

8.航空貨物集散業。 

9.郵寄業。 

10.報關業。 

第六組：旅館業(註 1) 

1.旅社(旅館)。 

2.觀光旅館。 

3.國際觀光旅館． 

4.汽車旅館。 

5.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 

第七組：貿易展示設施 

1.貿易展售中心。 

2.貿易館。 

第八組：批發業 

1.批發市場。 



2.量販店。 

第九組：娛樂服務業(註 2) 

1.歌廳經營業。 

2.舞廳業、舞場業。 

3.夜總會。 

4.酒吧業、酒家業、酒店業。 

5.營業性浴室、三溫暖業。 

6.按摩院。 

7.特種咖啡廳。 

8.視聽歌唱業。 

9.休閒活動場館業(含 SPA)。 

10.俱樂部 

註： 

1. 允許設立，但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只限於第五層以上設置，有共同之入

口，且須研提營運管理計畫送都市設計審議。至少應有 50%之法定容積配設其他容

許組別之用途。 

2. 允許設立，但只限於第九組第八項、第五項、第六項使用。 

六、本細部計畫區內捷運系統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其中捷 1、捷 G0供捷運路線、場、

站及相關附屬設施及事業使用；捷 G3除供捷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並得依大眾捷運法辦理土地開發或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開發、興建供附屬事

業使用，其使用管制應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商業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

惟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得不計入容積。 

七、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容積率及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不得超過表 5-6之

規定： 

表 5-6 建築強度管制一覽表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 
備住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50% 250% 500 ㎡ 1.公園用地及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作

地下多目標使用，不受左列建

蔽率、容積率之限制。 

2.第二之一種住宅區(註)，係為

本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

物拆遷戶之安置街廓，其最小

建築基地面積為 140 ㎡；惟基

地條件特殊經臺中市政府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 55% 280% 500 ㎡ 

第二種商業區 55% 350% 1,000 ㎡ 

特定商業區 55% 350% 1,500 ㎡ 

休閒服務專用區 55% 350% 2,000 ㎡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5% 30% --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 -- -- 

公園用地 15% 45% -- 

綠地用地 -- -- -- 

捷運系統用地 捷 1、捷 G0 
其建蔽率及容積率應送臺

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決定。 不在此限。 

捷 G3 70% 350%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 -- --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 -- -- 

道路用地 -- -- -- 

註：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之規定，按原位置保留分配者，得不受上表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之限

制，惟重新申請新建、增建、改建仍應照上表備註欄第 2 點有關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及但書

之規定辦理。 

八、公共開放空間 

(一) 本細部計畫區除劃設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用地、綠

地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外，並指定部分街廓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二) 指定街廓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與街角退縮開放空間規定如表 5-7 所示，其位置

與規模如圖 5-4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所示。 

表 5-7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一覽表 

註： 

1. 街角退縮開放空間最小寬度至少為 15M 以上。 

2. 有關街角退縮開放空間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有關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之獎勵係數。 

3. 依本表指定之公共開放空間得納入法定空地。 

(三)公共開放空間需相連通，地面高程齊平且相接處必須平順，其舖面必須連續且平

整，坡度不得大於 1：12。 

(四)公共開放空間不得設置障礙物，除設置街道家具及植栽綠美化外，僅供行人通行，

但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可之項目得設置之。 

(五)本府為環境綠美化之需要，於公共開放空間上規劃設施時，土地所有權人 不得

拒絕。 

公共開

放空間

種類 

留設規定 

帶狀式

開放空

間 

臨園 1-25M、園 1-28M 及園 2-20M 計畫道路兩側之建築基地至少退縮 15M 建築，

並作為無遮簷之人行空間使用。 

除公園兼滯洪池用地、綠地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廣場使用、捷 1 用地及捷

G0 用地外，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業區、休閒服務專用區

至少退縮 6M 建築，並留設 4M 以上之空間作為無遮簷之人行空間使用。第二之

一種住宅區(特)臨 25M-66計畫道路至少退縮 6M 建築，並留設 4M 以上之空間作

為無遮簷之人行空間使用。臨園 3-20M 計畫道路應留設 4 公尺無遮簷人行步道。 

街角退

縮開放

空間 

指定松竹路與北屯路、松竹路與園 1-25M、細 10M-1 與園 1-28M、細 10M-2 與園

1-25M、園 2-20M 與園 1-28M、園 1-28M 與 15M-1 計畫道路交角處之建築基地應

留設街角廣場。 



(六)20M、25M、28M園道用地，其路側應設置不得小於 2.5公尺之植栽帶，斷面設計

依圖 5-5之規定辦理。 

(七)退縮 6公尺建築之斷面設計圖依圖 5-6之規定辦理。 

(八)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樓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車

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都市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若屬都市更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

者，依其決議辦理。 

九、為鼓勵建築基地之整體建築使用、設置公益性設施(除經劃設為都市更新單元之地

區，另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辦理外)及實施綠美化，訂定下列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

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1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樓地板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益性基金管理營運者外，申請建造執照時，前開公益性基金會

應為公益性設施之起造人。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為鼓勵基地整體開發建築，得依下列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整體開發建築

基地規模 
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

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

10％ 

4,000 平方公

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

15％ 

完整街廓整體

開發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

20％ 

 

(三)為鼓勵本細部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以外之建築基地於區段

徵收完成之日起算，於三年以內領得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

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之 20%為限。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之建築基地於本次細部計畫變

更公告實施之日起算，於三年以內領得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

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之 20%為限。 

(四)為維護本細部計畫地區之都市景觀、環境衛生及公共安全，尚未開發建築之公有土

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實施綠、美化。而預期 3年內不開發建築，面積超過 330

平方公尺(100坪)之私有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向本府建設局景觀工程科提出綠、美

化計畫，經審查通過並實施至建築施工前，於開發建築時得酌予獎勵容積率。惟開發建

築前須由本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依其綠、美化成本等各項因素進行審查，且申請面積

超過 3,000平方公尺者，另須提出交通影響評估，以決定其獎勵之容積率。 

前項獎勵之容積率最高不得超過 5%，且經本府核發都市設計審定書後，應於 6個月內申



請建築執照，未依期限提出申請建築執照，撤銷其容積獎勵。 

(五)前述依第二、三、四款之容積獎勵合計不得超過基準容積率之 40%(有關建築總獎勵

容積率自 104年 7月 1日起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規定辦理。) 

十、本細部計畫區內廣告招牌之設置，依「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設置辦法」之規

定辦理。 

十一、停車空間 

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其每 150平方

公尺之建築樓地板面積，需設置 1 輛停車位計算，其餘數超過 75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輛

停車位。 

(二)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業區及休閒服務專用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依其建築樓

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需設置 1 輛停車位，其餘數超過 50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輛停

車位。 

(三)前二類以外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定辦理。 

十二、離街裝卸場 

(一) 裝卸車位數量：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應依表 5-8之規定設置離街裝卸場。 

表 5-8 離街裝卸場車位數配置表 

建築物用途 使用樓地板面積 FA (㎡) 裝卸車位數(部) 備註 

第四、五組 

FA＜2000 免設 建築物具有兩種

以上使用情況，

離街裝卸車位設

置數量，應依各

使用組別的設置

標準分別計畫，

未滿 1 車位者，

以 1 車位計並可

合併設置。 

2000≦FA＜5000 1 

5000≦FA＜10000 2 

10000≦FA＜20000 3 

FA＞20000 
4＋(FA-20000) 

/20000 

第一、二、

六、七組 

FA＜1000 免設 

1000≦FA＜2000 1 

2000≦FA＜4000 2 

4000≦FA＜6000 3 

FA＞6000 4＋(FA-6000)/6000 

第三組 

FA＜1000 免設 

1000≦FA＜4000 1 

4000≦FA＜10000 2 

FA＞10000 3＋(FA-10000)/10000 

  



(二)裝卸空間標準 

1.最小裝卸空間尺度 

種類 
長度 

(公尺) 

寬度 

(公尺) 

淨高 

(公尺) 

小貨車 6.0 2.5 2.7 

大貨車 13.0 4.0 4.2 

備註：淨高於斜坡面時，應以平行間距為標準。 

2.前述最小空間不包括車道、操作空間及裝卸平台等空間。 

3.每滿 10部裝卸車位數量要求時，應於其中設置 1部大貨車之裝卸空間。 

4.裝卸空間之出入車道距外圍二條道路境界交叉點最少應有 15公尺。 

5.裝卸空間應單獨設置，且不得佔用前院與指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法定停車空間。 

 

十三、本細部計畫區建築基地容積移轉適用「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

條件及作業要點」之規定。 

十四、本細部計畫區內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 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理。  

(二) 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車運輸業之轉運站、公私立大型醫院、文

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案之總樓地板超過 10,000平方公尺者。  

(三) 新建建築樓層高度超過 12層，或住宅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平方公

尺，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3,000平方公尺者，或新建總樓地板面積

超過 30,000平方公尺者。 

(四) 新闢立體停車場基地面積 6,000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建築物附屬停車場者，不

在此限。  

(五) 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領有建造執照，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6條之 1第 2項執照之申請案。 

(六) 為塑造門戶意象，指定松竹路與北屯路、松竹路與園 1-25M、細 10M-1與園 1-

28M、細 10M-2與園 1-25M、園 2-20M與園 1-28M、細 1-28M與 15M-1計畫道路

交角處之建築基地(詳圖 5-4所示)。 

(七) 捷 1、捷 G0及捷 G3用地。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建築基地規模、開放空間、人車通行系統、交通運輸系統、

建築量體造型與色彩、景觀計畫、環境保護設施、防災空間、氣候調適與管理維

護計畫等都市設計相關事項，應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經審

議通過後，始依法核發建照。 

十五、為鼓勵都市老舊地區申辦獎勵老舊建物重建，屬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地，

其達都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符合下列條件得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 20%或

15%：  

(一) 基地面積 500平方公尺以上，30年以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

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



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 30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

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20%。 

(二) 基地面積 500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20年

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

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物坐落之

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15%。 

(三) 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 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並

連通至道路，該退縮淨寬至少 1.5公尺。 

(五) 不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十六、本計畫區內之綠 1用地應留設 20公尺寬之通路銜接「臺中市潭子、大雅、神

岡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規劃之道路系統。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及規定辦理。 



 



 



 

 

 


